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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研字〔2022〕35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免修公共外语

课程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《湖南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免修公共外语课程管理办法》已经

学校审定同意，现予印发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工商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19日



－2－

湖南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免修公共外语课程

管理办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推进研究生公共外语教学改革，提高公共外语课程教学质量

和教学效果，学校继续实行研究生公共外语课程可申请免修的规定。

结合我校实际，规定如下。

第一条 符合公共外语课程免修条件的研究生，可申请免修免考

公共外语课程。

第二条 申请条件

（一）研究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免修《湖南工商大学

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》设置的公共学位课中的英语课程：

1.硕士研究生当年入学考试英语一统考成绩达 70分及以上，或

英语二成绩达 80分及以上； 

2.CET-6考试成绩 460分及以上（总分 710分）； 

3.IELTS考试成绩 6.5分及以上（总分 9分）； 

4.TOEFL考试成绩 80分及以上（总分 120分）或 600分及以上

（总分 670分）； 

5.GRE考试成绩 1200分及以上（总分 1600分）或 2000分及以

上（总分 2400分）； 

6.GMAT成绩 600分及以上（总分 800分）； 

7.WSK（PETS5）考试合格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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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BEC高级通过（仅限 MBA）；

9.国家英语专业四级及以上考试合格；

10.在国内获得英语专业或英语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或毕业证书；

或在以英语为授课语言的国外高等学校获得学士以上（含学士）学

位（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为准）。

成绩有效时间范围：入学前两年 1月 1日至申请截止日期，如

2022年入学，则从 2020年 1月 1日后到申请截止日期内取得的成

绩。

（二）研究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免修《湖南工商大学

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》设置的公共学位课中的其它外语课程：

1.硕士研究生当年入学考试外语（非英语）统考成绩达 70分及

以上，且培养方案设置的公共外语课程外国语语种与入学考试外国

语语种一致。

2.获得日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语等小语种专业本科毕业证和学

士学位证，且培养方案设置的公共外语课程外国语语种与本科专业

一致。

第三条 申请和审核

（一）符合免修条件的研究生须在入学后一周内申请，研究生

在个人网上信息管理系统提交免修申请，并填写《湖南工商大学研

究生公共外语课程免修申请表》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原件和复印

件），向所在二级培养单位提出申请；

（二）各二级培养单位依据免修条件严格审核，审核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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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，出具审核意见，并将审核通过名单（单位签章）、成绩复印件

报研究生院；

（三）研究生院组织复核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，对免修结果

予以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给予免修免考资格。

第四条 获得免修资格的研究生，其对应的培养方案设置的公共

学位课中的外语课程成绩标记为“免修”，并获得相应学分。

第五条 入学时未能获得免修学分的研究生，入学后在学位论文

答辩前也可通过参加托福、雅思等社会考试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等

获取学分，通过者同样可申请免修免考学分（具体免修免考认定同

上）。 

第六条 本规定自 2020级研究生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院和外国语

学院负责解释。原《湖南商学院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学习和

学位英语考试管理办法》（校行发〔2015〕11号文件）同时废止。

湖南工商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19日印发


